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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进一步完善，需

要各有关机构的协作配合。在立法上，应该加强对《仲裁法

》、《公司法》、《证券法》和相关法律规范的修改工作，

研究设计证券行业仲裁制度，研究设计证券交易所的仲裁制

度，完善证券仲裁的法律依据；在证券行业内部，需要充分

发挥证券业协会的组织管理、宣传和推荐作用，创造一个良

好的仲裁氛围；在仲裁业界，应加强证券仲裁的宣传工作，

同时完善自身的体制和规则，指引证券纠纷当事人选择仲裁

的方式；在司法上，加强法院对证券仲裁的支持和监督，以

保证证券仲裁公正健康地发展。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积极探索和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证券纠纷的解决

机制，对于建设规范稳定的证券市场和发展国民经济将会发

挥有益的作用。 一、我国证券仲裁的现状、问题及解决的思

路 证券纠纷的解决方式问题，是任何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都会遇到的问题。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发展，

证券发行和交易涉及的各方之间的证券纠纷也越来越多。中

国加入WTO之后，涉外证券纠纷也会不断出现。如何更好地

解决证券纠纷，开辟更多的解决争议的渠道，是我国证券市

场规范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商事仲裁的特

征非常适合于证券纠纷的特点，用商事仲裁解决证券纠纷是

一种有效的方式。 我国证券市场作为新生事物是在上个世

纪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相比之下，证券仲裁的发展



却较为缓慢，到目前为止，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

仲裁案件不足20件，其他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则更少。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证券业内未形成仲裁的氛围，在绝大多数的证

券发行和交易关系中事先没有仲裁协议的安排。证券仲裁发

展缓慢的局面会产生如下问题：第一，未能充分利用证券专

家的资源，不利于证券纠纷专业化审理的发展需求；第二，

不能适应证券业内按自由意愿解决纠纷的实际需要；第三，

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第四，增加了

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压力。由于解决争议途径单一，大量案

件涌向法院，增加了法院的受案数量，使相对有限的司法资

源承受重负。 因此，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大力开

展推进证券仲裁的工作。我国仲裁发展的历史证明，行业内

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注重对仲裁的宣传和倡导，是有关合同

仲裁发展快的主要原因。例如，在我国涉外贸易领域，有关

部门比较重视借鉴国际惯例，在国际购销合同和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合同中倡导商事仲裁制度，从而形成包含仲裁条款的

合同示范文本，被业内广泛地使用。在工程承包和商品房买

卖领域，业内有关机构推荐的含有仲裁选择条款的合同范本

，在业内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而促成很多选择仲裁的

合同的签订。在国际证券领域，证券仲裁的发展已经成为解

决证券纠纷的重要方式。美国证券仲裁历史证明，在设计证

券交易所的组织结构时，有关机构在交易所的章程中规定仲

裁体制，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美国证券仲裁的发展。 仲裁以当

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是仲裁的性质所决定的。问题在于，

在新兴的证券市场上，市场主体对于采用仲裁来解决证券纠

纷这一有效的方式并不熟悉，在此背景下，采用适当指引的



方式是必要的。如1994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

字1994139号文的形式发布了《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问题的

通知》，该通知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证券交易

所之间因股票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应采取仲裁方式加以

解决。这种推荐和指引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此项工作应当进一步加强。为此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拟定“证券仲裁协议示范条款”，在证

券业内的合同关系中加以推荐适用。这个仲裁条款可以拟定

为：“凡是与本合同的解释和执行有关的任何纠纷应提交XX

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和证券仲裁示范

规则进行仲裁，该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对双方当事人均具

有约束力。” 我们认为，设计中国证券纠纷的仲裁体制，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在业内加强仲裁的宣传和

普及工作，使人们了解仲裁的功能及其对解决证券纠纷的切

实作用；第二，在业内努力推进仲裁工作，拟定示范性的“

证券仲裁条款”，倡导在有关合同中规定这种仲裁条款；第

三，组织力量拟定示范仲裁规则，倡导人们在适用仲裁时加

以选用；第四，向业内介绍和推荐经验丰富和制度完善的仲

裁委员会，为业内挑选仲裁委员会提供指导意见；第五，在

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会员制的仲裁委员会的试点工作

，用行业内部的仲裁实验拓展灵活多样的仲裁模式，为今后

仲裁法的修改提供实践经验。 二、证券纠纷仲裁的范围 将证

券纠纷提交仲裁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仲裁法》第二条

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

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证券纠纷主要是证

券市场上平等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



纷。进一步说，就其主体而言，证券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可

以是证券经营机构之间、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发行人或投资

者之间以及证券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人之间因证券（股票、债

券、基金）的发行或交易而引起的合同和非合同争议。 业内

人士普遍关注的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

能否进行仲裁的问题，我们认为关键是看争议双方之间是否

存在有效的书面仲裁协议。对于仲裁的受理和管辖的范围来

说，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书面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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